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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 4月 1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发出，

并由专人送达。本次会议于 2019年 4月 12日下午 16: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名，由监事会主席李向东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经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以赞成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以赞成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监事会认真审议了公司2018年度报告，发表专项核查意见为：经审核，监事

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以赞成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1,634.77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6,273.93

万元，增幅为 19.06%；实现营业利润 10,795.51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5,801.80

万元，增幅为 116.18%；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68.12 万元，与上

年相比增加 4,035.77万元，增幅为 93.1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以赞成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度公司的母公司实现

净利润 62,680,017.63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净

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6,268,001.76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52,173,498.23 元，减去本年支付的普通股股利 52,130,234.20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56,455,279.90 元，合并报表可供分

配的利润为 144,056,800.17元。 

公司拟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6,663.9171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10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 55,994,225.91 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以赞成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健全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符合公司当前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需要，在经营管理的各个关键环节中起到了较好

的控制和防范作用。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中国证监会

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以赞成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 2018 年度

公司审计工作勤勉尽责，为公司出具的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议案以赞成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监事会一致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

公司相关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审批程序合法有效，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公允、

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本次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中国

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议案》 

本议案以赞成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森塑胶”）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12,441.82 万元，较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10,000 万元多出 2,441.82

万元，完成 2018年度业绩承诺的 124.42%。华森塑胶 2018年度净利润实现数达

到了承诺净利润数，不需要向公司支付利润补偿。 

《关于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公告》、独

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财务顾问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和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核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本议案以赞成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监事会提出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设 3

名监事，其中职工监事 3名。 

公司于 2019年 4月 1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三位职工监事李向东先

生、赫长生先生、许艺强先生（三位职工监事简历详见附件）。上述三位职工监

事共同组成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

三位职工监事之日起计算。 

特此公告。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 4月 12日 



 

附件：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李向东 先生：汉族，出生于 1972年 06月，中国国籍。1996年 7月毕业于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01年 2月进入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备

部工作至今，现任公司设备工程总监。 

李向东先生目前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赫长生 先生：汉族，出生于 1977年 2月，中国国籍。2004 年 7月毕业于

华中科技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2004 年进入北京高盟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工作至今，现任公司包装材料事业部技术总监。 

赫长生先生目前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许艺强 先生：汉族，出生于 1980年 12月，中国国籍，高级会计师。2003

年 7月毕业于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会计学专业，获管理学学士学位。2005年进入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至今，现任审计部经理。 

许艺强先生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00股，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